1：5万地球化学普查技术要求
一、野外工作准备
1、收集与测区有关的地理、地质、矿产、物探、化探资料，特别是要收集和本测区有关的1：200000区域化探异常及异常查证方面的资料；查明测区内矿产登记及矿山、民采等情况。
2、研究在本测区内进行1：50000化探普查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依据。要重点研究本测区范围内的1：200000区域化探异常的特征、异常分布地区所处的地质背景、地球物理特征等。也应研究区内1：200000化探异常查证的有关资料。
3、根据收集的前人工作成果及主要技术指标和方案，成果资料不足时必须补做实验，选择在本区进行1：50000化探工作的合理工作方法。如果测区从未进行过化探工作，或虽进行过化探工作但没有资料可供参考时，则应在1：50000普查化探工作开工前组织少数人员到工区进行踏查，同时选择若干已知矿床及周围不少于10km2的范围内进行方法试验。取样时要避免人为污染和人为因素。试验内容包括：采样介质、采样深度、层位、加工粒度、指示元素及指标等。
4、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方法试验结果，在本测区内进行1：50000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二、野外工作基本要求
1、应根据测区的地质—地理条件选用最合适的化探方法。可供选择的方法有：水系沉积物测量、土壤测量、岩石测量。在一个1：50000图幅中或在一个成矿远景区（带）的几个图幅中，尽可能选用一种化探方法，以利于资料的对比研究和地球化学图的拼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经方法试验证明，确因条件不同，采用一种方法不能取得效果时，允许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化探方法。
2、水系沉积物测量
a水系沉积物测量。适用于我国大部分山区，是目前各种化探方法中成本最低、工作效率最高、效果较好的普查找矿方法，应充分利用。
b 1：50000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密度一般可在4～8个点/km2之间选择。我国南方雨量充沛，水流速度中等山区，4个点/km2。我国北方某些干旱山区，元素分散距离较短，采样密度应适当加密6～8个点/km2。在一些陡峻山区，由于水流湍急，矿化物质遭到冲刷，采样密度也应增加。
c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物质一般以淤泥和粉砂为主，一般要求取-0.216mm（60目）或-0.172mm（80目）筛孔粒径的物质。也可根据找矿目的、矿种另行试验确定。为减少在一个测区内元素含量的跳动，采样物质一定要保持一致，要避免采集表层物质，以减少有机质及铁锰类物质的影响。在我国北方某些干旱、半干旱地区（如内蒙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甘肃北山地区等），由于普遍发育风成砂，采取常规的-0.216mm（60目）或-0.172mm（80目）的水系沉积物，不能获得明显的异常显示。在这类地区的采样应根据不同自然景观区采用不同的取样粒级，水系发育的中山区取样粒度为-2mm（10目），水系不发育的残山丘陵区为-4.69～＋0.995mm和-0.108mm混合粒级一般采样重量为200～300g。无论采用哪种过筛粒度，都要保证过筛后的样品重量不少于150g。
d水系沉积物的采样位置应选择在河床底部或河道岸边与水面接触之处，在间歇性水流地区或很少水流的干河道中应主要在河床底部采样。在水流湍急的河道中要选择在水流变缓处、水流停滞处、转石背后及河道转弯的内侧有较多细粒物质聚集之处采样。注意采样介质的代表性，严禁采土壤坡积物。为了提高样品的代表性，应在采样点沿水系上下20～30m范围内多点取样，混合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样品。
e 1：50000水系沉积物测量一般采用地形图定点。先在1：25000或1：50000地形图上框出计划要进行工作的范围。在此范围内划出长宽各为0.5km的方格网。以四个方格（1km2）作为采样大格。大格的编号顺序自左而右再自上而下。每个大格中有四个面积为0.25km2的小格，编号顺序自左而右自上而下标号a，b，c，d。在每一个小格中采集的第一号样品为1，第二号样品标号为2。每个采样点根据其所处的位置按上述顺序进行编号。采样点可预先设计并标绘在地形图上。在采样过程中允许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作适当修改，并将实际采样位置标定在图上。严禁采样者只改动野外采样位置不改动采样点位底图。在野外实际采样点的定位，可根据地物、地貌标志确定或用罗般交汇定位。定位误差在图上不大于2.5mm。为便于质量检查和异常检查，原则上每个采样点均应留有标志，每条水系的最上游采样点必须留有标志。
f水系沉积物测量的采样点要求在全测区分布比较均匀。要尽量使绝大多数（90%以上）的采样格（大格）内都有采样点分布，使其不出现或很少出现连续5个以上的空白小格。当采用4个样/km2采样密度时，小格内样品数不要超过2个，采用8个点/km2采样密度时，小格内样品数不要超过4个。要求采用分布均匀并不是要求把所有采样点都布置在采样格子的中央，而是要求将采样点布置在每一个格子中能最大限度控制汇水面积处。因此采样点应尽量布置在地形图上可以辨认出来的最小水系（大于300m）——即一级水系的末端和分支水系口上。如果水系较长还应在水系的中间增加采样点，使每一个采样点控制的汇水盆地的面积大致在0.25—0.125km2之间，大于0.25km2的应增加采样点，小于0.125km2的可减少采样点。
g采样小组使用的1：50000或1：25000地形图手图，每日野外工作结束后要将采样点着墨以直径2mm小圆圈标定采样点，并编上样品号。同时要根据手图将其全部内容转绘到另一张同比例尺地形图上，制成采样点位底图。转点误差应小于0.5mm。
3、土壤测量
a在地形平缓水系不发育的丘陵地区，以及在一些平坦的残坡积物覆盖的平原和准平原，可采用土壤测量进行1：50000化探普查。
b 1：50000土壤测量的采样密度一般应比同比例尺水系沉积物测量要大。它的采样密度和采样点的布局，可按如下二种情况考虑：
（a）如果在测区内欲寻找的目标物已知是呈带状分布，且其产状也已大致了解，则可以垂直目标物长轴方向布置较稀的测线来控制其延伸，比较密的点控制其宽度，使其不致遗漏，测线的线距应大于1：200000区域化探异常长度的1/2—4/5，点距应不大于1：200000区域化探异常宽度的1/3—1/2，常用的测网为500×100m或500×200m。
（b）如果在本测区内欲寻找目标物的形状复杂或产状不明时，应布置方格网进行采样。常用采样格子（或称采样单元）的面积为0.25km2。每个采样格子内的采样点数为3-6个。相当于12-24个/km2。
（c）采用土壤测量时应特别注意采样层位和粒度问题。在残、坡积土壤分布地区，一般在距地表20—50cm深处的B层（淋积层）或C层（母质层）采样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在我国南方一些发育有较厚层残积土的地区，在距地表20—50cm深处采样，往往不能获得满意结果，需要加深在50-100cm深处采样，才能获得清晰的异常。在一些为冲积物、冰积物、风积物、耕植土或其它外来搬运物所覆盖的地区进行进行采样时，通常应穿过这些覆盖物，在原地的残积、坡积层中采样，采样深度需经过试验确定。在有些地区的覆盖层中既有原地的残积、坡积物又有大量外来物（如风或砂）混杂其中。如在我国北方一些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要根据情况或穿过混有风成干扰物的覆盖层进行采样或筛取＋0.45～-5mm粗粒级的物质均能获得很好的异常显示。土壤测量的采样粒度一般要求过-0.216mm（60目）筛孔。每一个样品过筛后（干燥后）的重量应不少于120g，如果样品需作金的测定时，样品重要应不少于150克。为了使所采样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采样时，可采取在采样点周围点线距的1/3范围内多点采样均匀混合成一个组合样的方法。
（d）采用水系沉积物测量或土壤测量进行矿产普查能否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的工作方法是否合理。我国各省、区或同一省、区的各地区的地理——地质条件差异很大，决非几条一般原则所能概括。因此，在进行面积性水系沉积物测量前或土壤测量前一定要选择若干处已知矿床或矿点进行采样密度（网度）、采样物质、层位和粒度的试验，并应以试验结果为依据确定野外工作方法。
4、岩石测量
a 岩石测量的采样工作和样品加工等方面的工作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因而很少在大范围内开展面积性岩石测量。只有在如下三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岩石测量方法进行1：50000矿产普查：
（a）在一些特殊地区，地形平缓，水系不发育，地表基本没有残坡积土，岩石出露较好。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土壤测量均不能使用时。
（b）在有些地区虽然已进行水系沉积物测量或土壤测量，但为了要进一步查明异常源的确切位置，查明是否有新的含矿层位，查明构造带或岩体的含矿性或圈出含矿构造带的富集地段等目的。而认为水系沉积物测量和土壤测量所提供的资料仍不能满足要求时。
b 在进行大规模水系沉积物测量或土壤测量工作的同时，为了帮助水系和土壤异常的推断解释，需要获得某些岩体、地层或不同岩性中的元素丰度值时，但测区范围不宜太大，且一般应根据其工作目的有针对性地布置采样工作。为了查明水系或土壤异常浓集中心的确切位置，在略大于异常的范围内布置几条剖面线进行岩石采样；例如：为了查明构造带的含矿性，布置若干条垂直于构造带的短测线采集岩石样品；为了查明是否存在新的含矿层位，布置几条垂直于地层走向的长测线进行岩石采样；为了评价岩体的含矿性，在测区内的几种典型岩体中各采集数十个岩石样品等。要尽量避免在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面积性岩石采样。如果属于上述第(a)种情况必须进行岩石采样时，也应该首先选择最在成矿条件的局部地区内进行，待取得效果后再逐步扩大测区面积。1：50000面积性岩石测量的采样密度可控制在4-12个点/km2之间。
c 由于元素在岩石中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采样时应在采样点周围点线距的1/3范围内均匀敲取数块同种岩性的岩石碎块组成一个样品。只采集一块手标本的方法或物性测定的采样方法，对于地球化学研究都是不适宜的。岩石样的采样量一般应控制在150-200g之间。
5、野外记录：使用标准野外记录本，要求内容记录完整、准确、详实，书面干净整洁。必须使用铅笔填写，不准重抄、涂改，必须野外实地记录，必须逐点填写，不准回忆记录，不准省略。
6、样品加工管理
a 采集样品要防止沾污。装样品的布袋，无论是新的或是已使用过的旧样品袋都要经过洗涤后才能使用。如果样品是在水中采集的水系沉积物，则当样品装入布袋后，应用手挤干，以避免样品中元素以液相相互渗透造成样品污染。
b 装在布袋中的样品应在野外驻地及时晒干，有条件的也可在自动温度控制的电烘箱内烘干。但相对温度不能超过60℃，不论哪一种干燥方法，在干燥过程中要不时揉搓样品，以免土质结块。干燥后的样品要用木锤轻轻敲打以使粘土胶结物中的颗粒解体。
c 样品干燥后，按试验的粒度在野外驻地进行过筛，样品不干不准过筛，每个样品过筛时要保持筛子干净。过筛处理后的样品应采用对角线折叠混均，然后放入塑料瓶或纸袋中，其重量应不小于150g。
d 1：50000水系沉积物测量样品不作组合样处理。当进行1：50000土壤测量且采用较密点距的测量进行工作时，是否可采用组合样方法以减少样品的分析工作量的问题，应视本项1：50000化探工作要求和样品组合后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而定。
e 岩石样品一般不进行加工，只需将样品晒干装箱送实验室加工处理。
f 野外加工样品时，防止样品间的相互污染。因此，每处理完一个样品后，凡是和上一个样品接触的筛子，台称等物都要清理干净，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样品的加工处理。一个样品的编号、登记、填写送样单等工作要做得准确无误。应明确，野外样品加工工作是整个化探野外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化探成果反映。因此，应和采样工作一样，每天工作完毕后要有专人进行质量检查，其质量评定标准由支队自定。
6、野外工作质量检查
a 为确保1：50000化探工作的高质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野外采样工作质量检查制度和室内资料验收制度。
（a）采样小组的日常自检。小组长应对当天所采的样品、采样记录卡（本）和采样点位图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当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作阶段性检查，全面检查本阶段所采样品、记录卡（本）、点位图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b）大组检查。大组技术负责人（或质量检查员）应分阶段到各采样组和样品加工组进行方法技术和质量检查。
（c）方法技术检查：技术负责人或质量检查员应随同采样小组深入工作现场，全面观察野外采样工作过程，检查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还应深入样品加工组，全面考查样品加工过程，了解样品有无沾污和编号混乱现象。
b 工作质量检查：包括室内与野外检查。室内检查的工作量应大于总工作量的10%，主要是核对采样点位图、记录卡（本）和样品成分，野外检查包括重复取样在内应占总工作量的5%，抽取一些采样点实地核对取样部位、定点误差、油漆标志、记录内容等，将检查的情况如实记录到质量检查记录本上，不准出现只检查不记录的情况。
c 中队要定期抽查大组的野外工作质量，其中包括对大组检查的内容作适量（10%）的抽查。检查的内容同b条。
d 支队、总队技术负责人也应不定期的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质量。
e 支队负责技术质量检查和原始资料的审查验收。原始资料验收文据的编写要求，按有关化探生产技术管理制度执行。
f 为了客观、公正的确定实验室的分析质量水平，可在实验室提出报告后，野外中队负责抽出全部样品中的一部分样品（包括具有高、中、低含量的样品），编制密码送交实验室进行密码抽查分析，抽样量一般可控制全部分析样品总数的5%-10%，但抽样量总数不得少于100件，密码抽查的合格率应≥90%。
三、图件的编制
1、1：50000地球化学勘查的图件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原始数据图、地球化学图及解释推断图。
a 原始数据图是一种反映地球化学勘查工作中采样位置和有关元素含量数据之间关系的原始图件。应包括采样点位图和元素分析数据图二种。
（a）采样点位图：用聚脂薄膜或磅纸（或彩色地形图）编制。比例尺为1：50000或1：25000，内容应包括水系分布、采样点位、采样编号、方格网、经纬度、主要城镇、道路等地物。
（b）数据图：将分析数据填在采样点位旁，用聚脂薄膜编制。比例尺为1：50000或1：25000。
b 地球化学图：1：50000地球化学图虽然其主要作用目前仍是被用来对固体矿产普查提供信息，但不应忽略它还是一种基础地球化学图件，可以为后人在地球科学各种研究领域内的其它工作目的所利用。因此它的制作应尽量以客观的方式反映各元素含量的空间变化，而不应杂有制图者主观认识和观点等因素。
c 解释推断图：它与地球化学图不同，它是制图者根据某种意图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加工与取舍而得出的图件。因而它可以突出显示制图者的某种认识或观点。这类图件可包括：异常图（单元素或综合元素异常图）、各种多变量分析图、各种数学模型图和推断（预测）图等。
2、异常图（单元素或综合元素异常图）：由于1：50000化探普查的选区大都布置在1：200000区域化探所发现的异常分布区、已知矿区外围、航磁异常分布区或根据科研信息、地层、构造、岩浆岩认为成矿最有利的地区或成矿带上。在本类地区如果以测区内全部样品中元素含量的平均值来度量本测区的背景值并以此来确定异常下限，有时会造成异常下限定值偏高而导致弱异常被漏掉的可能，因此，为了判断在本测区研究应选用何种计算背景和异常下限的方法，应根据全区元素含量频率分布直方图上元素的大致分布特征，确定异常下限。
3、异常下限的确定
a 如果测区面积较小（不大于500km2），地质情况较简单，元素呈明显单峰分布或者可以看出分布中有一个单一的背景全域和一个异常全域，就可以在全区内（剔除高值点）计算出一个统一的背景平均值及异常下限，单峰分布时其计算式为：
对数背景平均值：
 INCLUDEPICTURE "C:\\DOCUME0.000000E+01\\jxy\\LOCALS0.000000E+0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 MERGEFORMATINET 


L =
对数标准离差：λ=[image: image2]
对数异常下限：TL=[image: image3]L+2λ
当1：50000化探普查的选区布置在异常区或矿区外围时，往往在频率分布中有一个单一的背景全域和一个异常全域交迭而出现双峰，或虽未出现双峰但频率分布曲线呈不对称的正向偏斜，此时一般可得用众值m0，代替平均值X，采用众值左方的频率分布曲线推算右方和其对称的另一半曲线的方法求得背景值。其计算公式为：
众值：m0=X0+[image: image4]
标准离差：δ=[image: image5]
式中的Ⅰ为组距；X0为众值所在组起点值；f1为众值所在组前一组频数；f2为众值所在组之频数；f3为众值所在组后一组之频数；X为组中值；n′为众值m0左方样品总数。
异常下限：T= m0+2δ1
若按对数正常分布的计算式为：
对数众值：m0L=X0L+[image: image6]
对数标准离差：λ=[image: image7]
b 如果测区面积较大（大于500km2）或测区是在一些重要成矿区进行若干个1：50000普查化探图幅的联测，地质情况又较复杂，一般需要划分子区分别计算不同地质单元中的背景平均值和异常下限。可根据地质单元或地球化学单元来划分子区，同时还要结合确定的考虑地貌单元及分析偏倚。
无论用何种方法确定的异常下限值在异常圈定时仅作为参考值。因为此值的确定是否正确还应根据它是否能客观地反映本测区内的矿产和矿化的分布特征而作适当修正。
4、图件编制的其它要求按DZ/T0011-91《地球化学普查规范》，《地质勘查工作标准化手册》有关规定执行。
四、异常的评价和查证
1、在1/50000化探测区内推断对找矿和解决其它地质问题有意义的全部异常都应进行评价和查证。已知矿引起的异常不用进行查证。查证异常遵循以下程序（如图1）。
2、重点异常检查首先肯定异常是否存在，进一步圈定异常的范围及浓集中心，追索异常源，查明异常赋存的地质环境和表生环境。
3、检查方法一般采用在稍大于异常的范围内加密水系沉积物采样，采样点应尽量布置在一级水系中，采样密度达到8-10点/km2。如果异常区内的水系分布密度不够，加密水系采样不能达到要求时，应布置土壤或岩石测量剖面。检查异常时要特别注意地质观察，对矿化、蚀变地带要加密取样。
[image: image8]4、异常的评价和查证其它要求按DZ/T0011-91《地球化学普查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图1
1：50000化探异常的评价、检查和验证程序图
1：10000土壤（岩石）测量技术要求
一、野外工作准备
1、收集和分析以下资料：
a 测区的地理和交通、生活情况以及测区地质资料。
b 测区及外围地质特征、矿产、矿床类型和成矿规律、矿床氧化淋失程度等特点。
c 测区及外围以往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的工作程度和工作成果。
d 测区的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第四纪覆盖物的类型、植被特征、人工污染情况等有关资料。
e 表生作用对指示元素的影响及表生赋存状态。
2、野外踏勘
a 检查校对所收集的资料的可靠程度。
b 确定实验地点和测区的有效范围。
c 实地考察工区的交通、生活、工作条件及采矿情况。
3、方法有效性与技术试验
a 有前人工作过的测区或邻区，其主要技术指标和方案可参照前人的工作成果。如果认为资料不足，可补作部分技术试验。
b 前人未工作过的地区、特殊景观，必须开展技术试验。试验内容包括：采样层位（深度）、采样介质、样品加工方案、指示元素及指标、采样布局、采样网度和方法等。
c 技术试验的一般要求
（a）试验剖面应布置在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矿床和覆盖物且无污染地段。每条剖面的两端必须各有3-5个点落在背景地段上。
（b）采样层位（深度）和加工方案试验，一般选择在揭露过矿体的探槽或浅井上。如果地表工程不理想或没有工程，可以用一般剖面方法，按不同深度采样。指示元素和测网试验一般与层位和粒度试验在同一剖面进行。剖面数量不得少于三条，每条剖面要求附地质剖面和矿体位置。
（c）土壤测量（岩石）的指示元素及指标，可根据矿床的元素共生组合关系通过试验择优选择。
4、测区的部署原则
a 测线方向应尽是量垂直被勘查地质体的走向，并尽可能与已知地质剖面或物探测线一致。
b 测网可根据被探测物的规模、产状和工作性质，分规则测网与不规则测网（非网格化测网）。
（a）规则测网有矩形与正方形网格。矩形网格适用于探测长、短轴相差较大的目标物；正方形网格适用于探测长、短轴相差不大、或形态复杂的目标物；
（b）非网格采样适用于中、小比例尺或地形恶劣、施工条件差，正规网格布设难度大的地区。
（c）不同勘查阶段有不同的工作比例尺和测网密度，详查工作中若以土壤测量资料确定的测区，线距与点距可根据资料中的异常大小而定，一般情况下，线距应小于有意义异常长度的1/2，点距应小于异常宽度的1/3。应保证最少有3条测线控制探测物。常用的测网为100×20m或100×50m。
二、野外工作
1、测量及采样点的定位工作按《物化探测量规范》要求执行。而面积性工作采用随机采样方法的，野外定点时必须用相同或大于其工作比例尺的地形图。点位误差要求：普查、详查工作≤2mm。
2、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a 采样工作及编录
（a）在测定的采样点周围点线距的1/10范围内采样，样品可由一处组成或由数处组成，区调或普查，由3-5点采样组合成一样。采样应避免各种污染，遇有岩石露头、废石堆、沼泽、崩积、河床堆积物、水田、道路、村庄等不能取样时可弃点，但在记录中应注明。
（b）一个地区的工作应尽量采自同一介质、同一层位物质，样品一般采集在距地表20-50cm深处土壤的B层（淋积层）或C层（母质层）中的细粒级物质。取样重量根据测试项目多少而确定，以保证过筛后送测试的单个样品重量满足分析要求为准。过筛后送化验室样品不少于100g。
（c）在特殊地貌区应根据不同自然地理条件选用不同的采样方法，在土壤成层不完善的山区，应采集植物根以下的残、坡积土，尽量不要带入腐植质和碎石。在我国南方湿热气候地貌区，发育有较厚层残积土壤。当金属硫化物在地表可能遇到强烈淋失时，应在距地表50cm以下深处土壤中取样。在我国北方干旱或半干旱风成砂堆积地貌区，应透过风成砂土层，采集基岩上的残积物质并筛取+0.45～-5mm粗粒级部分。在一些冲积物、风成土、冰积物、融岩堆积物、钙质土、耕植土或其他外来搬运物所覆盖的地区通常应穿过这些覆盖物，在原地的残、坡积层中采样。
（d）采样编录：采样编号必须统一要求，逐点认真作好编录。编录的内容应包括：工区名称、编号（图幅号）、点线号（横、纵坐标）、样品号、取样层位、采样位置、覆盖层、样品颜色、土壤层性质、弃点原因、采样日期、采产员姓名等。大于1/10000以上的比例尺找矿详查工作还应描述矿体、矿化、蚀变、污染等有关地质、地球化学现象。编录格式使用标准的野外记录卡或记录本，用中硬度的铅笔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晰，不准重抄或涂改。必须在野外实地逐点记录，不准回忆记录，不准到驻地记录。
b 野外要品加工及管理
（a）野外采样人员每日采样结束，整理填写好送样单将样品送交加工人员验收登记。加工人员检查发现错号、漏采和不符合要求的样品应及时纠正或重采。
（b）采集的样品要防止沾污。装样品的布袋无论是新的或是已使用过的旧样品袋都要经过洗涤后才能使用。
（c）装在布袋中的样品应在日光下晒干，有条件的也可在带自动温度测试控制的电烘箱内烘干，但箱内温度不能超过60℃。不论采用哪种干燥方法，在干燥过程中要不时揉搓样品，以免土质结块，干燥后的样品要用木棒轻轻敲打以使粘土胶结物中的颗粒解体。
（d）样品干燥后，按规定的加工方案用不锈钢筛进行过筛。过筛后的样口应采用对角线折迭法混匀，然后放入塑料瓶或纸袋中，其重量按设计书要求确定。在野外加工处理样品时应防止样品间相互污染。因此，每处理完一个样品后，凡是和上一个样品接触过的筛子，台称等物品都要清理干净，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样品的加工处理。
（e）装入塑料瓶或纸袋的每个样品应标明工区（图幅号）、样品号、日期、加工员。填写送样单及编制样品加工号码表后妥善保管。每天加工完毕后要进行质量检查，确保加工处理准确无误。
c 野外工作质量检查
检查标准、内容及要求同1/50000地球化学普查技术要求中的质量检查。
3、岩石地球化学测量
在实际工作中，以岩石剖面测量最为常用，多用于寻找成矿地层、构造带的矿化富集段，普查阶段的化探异常检查判断矿体剥蚀程度等。
（1）岩石剖面的布设原则
a 剖面方向应尽量垂直于被勘查地质体、构造的走向，异常检查时垂直于异常的长轴走向。
b 剖面线距应小于地质体、构造、有意义异常长度的1/2，保证最少有3条测线控制探测物。根据工作性质不同，选择不同的线距，以达到最佳地质效果。点距应小于地质体宽度的1/3，遇到矿化地质体或构造破碎带时，应加密取样点。
（2）野外工作
a 采样时应在采样点周围点距的1/3范围内均匀采取数块同类岩性的岩石碎块组合成一个样。
b 采样介质以新鲜岩石为主，尽量避免表层风化岩石。遇到矿化体和构造破碎带时，为了强化异常，应采取矿化明显的岩石和构造充填物。
c 采样重量控制在150-200g。
d 采样编录使用岩石测量记录本，按其内容逐点记录。必须使用铅笔填写，字迹清晰，工整，不得重抄和涂改。
e 小组每天采回的样品由样品管理人员验收，必须严格核对样品袋号与记录是否相符，样袋号要清晰，样品有序摆放，严禁重号、混号。
f 重复采样率应达到5%，重复样一般布置在矿化地质体、构造带中及异常较好地段。禁止同人同时在同一地点采取两个样。
4、资料整理工作
1、原始资料包括：各种原始记录（采样记录本、分析数据、测地工作的各种记录）、原始草图和质量检查、验收的记录与文据、资料整理和解释推断中形成的各种数据记录、图件和异常登记表（卡）、成果报告的底稿、底图、透明图。原始记录和资料整理形成的软盘。
2、资料整理的基本步骤和内容：对各种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复核和编录；编制各种基础图件；确定指示元素的背景值与异常下限；编制各种异常图和其他解释推断图；对异常进行分类、筛选、评价、登记等解释推断工作；编制报告和绘制各种图件、附件。
3、图件编制
a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图件分两部分：基础图与推断解释图。
b 区域调查和普查工作的图件编制按化探区域调查有关规定执行。
c 图件编制必须符合地球化学勘查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规定。
d 各种图件编制后，必须进行100%的检查后方可正式复制。
e 成果报告需作交通测区位置图、实际材料图、等值线图、综合异常图及其它推断解释图。
f
原始数据图与等值线图，图面上的元素最多三个。
g 综合剖面图下部必须附地形变化的地质断面。
4、其它要求根据DZ/T0145-94《土壤地球化学测量规范》、《地质勘查工作标准化手册》执行。















地球化学勘查项目设计编写提纲
1
前言
1.1目的任务
说明上级主管部门下达项目任务书中规定的目的任务及其文号、内容、要求。
1.2位置、交通
简要说明工作区位置、地理座标、范围、面积、图幅号。
1.3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简要说明测区地形、地貌、水系、标高及高差、覆盖程度、气候条件、交通条件、居民点等自然地理以及工业、农业、矿产开发等经济概况。（主要叙述与作业、生活有关的部分，要特别说明野外作业的通行条件，自然地理条件等）。
1.4以往工作评述
简要说明测区内与本次工作有关的以往所进行的地质、科研、物探、化探、遥感等各项工作程度及研究程度，主要成果与结论意见。
1.5矿权登记情况
说明各地质勘查单位和矿山在测区内的矿权登记项目、面积、范围及地理座标。

2
地质概况和地球化学特征
2.1区域地质概况
简述区域地质特点（大地构造位置，地层、构造、岩浆岩特征及矿产地质特征；区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
2.2测区地质特征
充分利用所收集的资料，简述测区地质背景、成矿地质条件，详述待查矿产的矿床、矿体特征（矿床（点）分布、规模、产状、形态等）。
2.3地球化学特征
详述测区内物化探异常特征及异常查证情况，分析矿产与地球化学的关系，详述景观次生及原生地球化学环境和可能的干拢因素等，各元素分布分配及富集规律、元素共生组合关系，提出地球化学勘查的依据。

3 工作部署、方法选择及技术指标
3.1工作总体部署
进行总体部署安排，主要包括测区选择、工作程序、工作方法，总工作量等。必要时可附总体部署说明图，并说明与地质工作等的衔接关系与配合关系。
3.2工作方法选择
简述方法试验及结果，拟采用的野外工作方法、工作比例尺和网度、密度等，对选择的工作方法进行方案优化对比论证。
3.3野外采样与编录
说明采样布局、采样方法、采样介质、深度及重量等，编录方法及要求，野外采样质量标准及检查方法。
3.4野外样品加工
说明样品加工方案、加工流程、过筛粒级与质量，质量检查方法等。
3.5样品分析
说明样品中拟测定的元素及分析方法的选用，元素测定的质量标准及质量监控方案。
3.6技术指标、技术要求
凡有国家和行业技术规范的可直接引用规范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尚无技术规范的或有特殊要求的应设定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并说明其依据。（各项技术指标应列全）
3.7室内资料综合整理
原始资料的检查验收方法与技术要求，资料整理方法与要求，数据处理方法的选择、要求及依据；主要图件的编图方法，报告编写内容格式及要求。
3.8异常查证
异常查证拟采用方法、查证程度，提交异常查证的成果图件等。
3.9设计工作量
详细说明计划实物工作量。

4 预期效果
说明通过本次工作预期取得的主要成果（主要包括提交成矿预测区或普查基地个数，提交报告、图件等及其它资料），提交成果时间等。

5 设计预算
详细进行设计预算

6 组织管理与保证措施
6.1设计所需人员组成
6.2生产所用设备及主要材料计划
6.3进度及时间计划排
6.4质量保证、生产安全、组织措施等

7 设计附图
7.1交通位置图
7.2区域地质图
7.3工作程度图（包括地质研究程度、物化探综合异常等）
7.4设计平面图（适用于大比例尺地球化学勘查工作）
7.5设计采样点位图（适用于中、小比例尺地球化学勘查工作）
7.6其它图件


地球化学勘查报告编写提纲
一、1：50000地球化学普查报告编写提纲
1、序言
主要说明本项地球化学普查工作的目的、任务与完成的工作量等。
2、工作地区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主要介绍本测区内地理景观、地质概况、地球化学特征；简述前人完成的地质、化探、物探工作。
3、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
a 野外工作方法、技术与质量
主要包括采样布局、采样密度或网度、采样介质、深度和粒度；样品加工方法的选择和确定（包括施工前的方法试验主要成果）；野外施工中各环节操作方法概述；野外工作质量的监控、评定等情况。
b 元素的测定方法、技术和质量
包括测定元素的选择，分析方法的选用，各主要测定元素达到的检出下限、分析精度、准确度等。
c 数据处理方法
包括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处理方法要点；背景值和异常下限以及重要地球化学特征参数的确定方法，推断解释中所采用的统计方法等。
4、成果解释推断
主要结合已取得的各元素的分析数据及其有关图件和表格等资料揭示测区内各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分布规律；对发现的认为有价值的异常进行解释推断；对各异常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对组分分带和浓度分带进行研究；对元素分布与构造、矿床、矿田、矿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合已有地质、物探资料对化探异常进行综合解释与推断；重要异常查证的成果；对测区成矿远景进行探讨或预测；问题提出与讨论等。
5、结论与建议
对通过化探工作获得的重要找矿信息、元素富集规律、重要异常的矿产潜力估计，通过化探工作取得哪些主要成果；对进一步工作部署、工作方法、找矿方向等提出较具体的方案、意见和建议。
6、报告附图
a 区域地质图
b 原始数据图（采样点位图、原始数据图）
c 主要成矿和伴生元素的地球化学图（附简化地质矿产图）
d 异常图（单元素或综合元素异常图）
e 解释推断图
7、报告附件、附表
a 异常剖析图册
b 异常登记表（卡）
二、1：10000地球化学详查报告编写提纲
1、序言
详细内容参见1：50000地球化学普查报告编写提纲，下同。
2、地质、景观地球化学特征
3、工作方法及质量评述
4、解释推断及重点异常的查证结果
5、结论与建议
6、报告附图
a 交通、测区位置图
b 剖面图
c 地球化学图
d 综合异常图
e 解释推断图
7、报告附表、附件
a 异常登记表（卡）
b 异常剖析图册
